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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及方案调整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前） 

经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汇通”或“公司”）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南方汇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为：南方汇通拟向蔡志奇、金焱、刘枫、吴宗策（以

下简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时代沃顿”）536.46 万股（约 20.39%）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产投”）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1、时代沃顿 20.39%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29,181.70 万元。南方汇通以现金方

式支付 5,836.34 万元，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时代沃顿 107.29 万股（约 4.078%）

股权，剩余时代沃顿 429.17 万股（约 16.312%）股权由南方汇通向交易对方以

14.79 元/股的价格发行股份支付。 

交易对方以其所持标的资产认购南方汇通非公开发行股份及从南方汇通收

取的现金对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 

对方 

持时代沃顿股权 交易对价（元） 发行股份

数量（股） 数量(万股) 比例 总额 现金支付 股份支付 

蔡志奇 295.05 11.21% 160,497,723.86 32,099,551.64 128,398,172.22 8,681,418 

金焱 80.47 3.06% 43,773,095.54 8,754,620.27 35,018,475.27 2,367,713 

刘枫 80.47 3.06% 43,773,095.54 8,754,620.27 35,018,475.27 2,367,713 

吴宗策 80.47 3.06% 43,773,095.54 8,754,620.27 35,018,475.27 2,367,713 

合计 536.46 20.39% 291,817,010.48 58,363,412.45 233,453,598.03 15,784,557 

注:交易对方以标的资产作价认购股份时，对不足认购一股的余额，由上市公司以现金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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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方汇通向中车产投发行不超过 1,973.07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9,181.70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时代沃顿的纳滤膜及板式超滤膜生产

线建设项目。 

上述事项的相关披露文件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

址:www.cninfo.com.cn）。 

（二）方案调整情况 

2016 年 9 月 27 日，经南方汇通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南方汇通对

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后，南方汇通不再发行新股作为支付对价，对标的资产变更为全现金收

购，同时不再募集配套资金，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1、交易对方 

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蔡志奇、金焱、刘枫和吴宗策。 

2、标的资产 

本次公司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时代沃顿 20.39%股权。 

3、交易对价 

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华信众合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并经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

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华信众合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时代沃顿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价值为 148,117.95 万元。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已经过国资备案，评估备案号为

Z56820160011139。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时代沃顿进行了现金分红 5,000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产的定价基础调整为 143,117.95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最终作价为 291,817,010.48 元。各交易对方取得的转让对价的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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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持时代沃顿股权 

股权转让对价

（元） 

数量(万股) 比例 
 

蔡志奇 295.05 11.21% 160,497,723.86 

金焱 80.47 3.06% 43,773,095.54 

刘枫 80.47 3.06% 43,773,095.54 

吴宗策 80.47 3.06% 43,773,095.54 

合计 536.46 20.39% 291,817,010.48 

4、支付方式 

各交易对方取得的转让对价分五期支付： 

第一期：标的股权过户至南方汇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南方汇通向各交易对方支付其取得的现金对价的 30%； 

第二期：《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满 12 个月起十个工作日内，南方汇通向

各交易对方支付其取得的现金对价的 30%；并且，南方汇通需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向各交易对方支付本期交易价款自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之日起至本期

交易价款支付之日所产生的利息； 

第三期：《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满 24 个月起十个工作日内，南方汇通向

各交易对方支付其取得的现金对价的 20%；并且，南方汇通需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向各交易对方支付本期交易价款自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之日起至本期

交易价款支付之日所产生的利息； 

第四期：《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满 36 个月起十个工作日内，南方汇通向

各交易对方支付其取得的现金对价的 10%；并且，南方汇通需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向各交易对方支付本期交易价款自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之日起至本期

交易价款支付之日所产生的利息； 

第五期：《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满 48 个月起十个工作日内，南方汇通向

各交易对方支付其取得的现金对价的 10%；并且，南方汇通需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向各交易对方支付本期交易价款自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之日起至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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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款支付之日所产生的利息； 

5、期间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在过渡期间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损益均由南方汇通

享有和承担。 

6、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 

交易对方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将标的股权过户至

南方汇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其他事项 

（1）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股权的完整权利，标的股权的权属清晰，不存

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不会因

交易对方的原因导致标的股权不能合法转让到南方汇通名下，亦不会在转让完成

后，任何第三方因本次股权转让有权主张权利而导致南方汇通受到利益损失。 

（2）交易对方在过渡期间内，保证持续拥有标的股权的合法、完整的所有

权以使其权属清晰、完整；确保标的股权不存在司法冻结、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

定质押或其他权益；合理、谨慎地运营、管理标的股权；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

致标的股权价值减损的行为。 

（3）为保证时代沃顿持续稳定的经营及利益，各交易对方应确保其与南方

汇通或其下属子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期限不短于五年（自标的股权过户至南方汇

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算），且在上述企业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

法规的前提下，不得单方面解除与上述企业之间签署的劳动合同。 

（4）交易对方在南方汇通或其下属子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五年内，其与

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单独设立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实际控制人、

合伙人、董事、监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等身份）参与设立或投资同类

产品或与时代沃顿业务相关联其他经营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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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6 年 9 月 27 日，南方汇通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贵阳时

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20.39%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南方汇通于 2016年 9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现金购买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20.39%股权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的议案、《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的议案，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本次调整

后，南方汇通不再发行新股作为支付对价，对标的资产变更为全现金收购，同时

不再募集配套资金。 

三、本次全部现金收购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时代沃顿的少数股东权益，交易前

后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和资产负债率等财务状况，收入、毛利率、

利润总额、净利润等盈利情况，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2、本次交易前，时代沃顿已经作为南方汇通控股子公司，纳入南方汇通合

并范围，是南方汇通主要的利润来源之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时代沃顿将成为南

方汇通的全资子公司，时代沃顿 20.39%少数股权对应的经营业绩将全部归属于

南方汇通，将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扩大经营规模，提升上市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提升投资

者收益。 

3、根据分期支付安排，南方汇通 2016 年-2020 年每年需要支付的股权款金

额（不考虑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因素）分别约为 8,755 万元，8,755 万元，5,836

万元，2,918 万元和 2,918 万元。原作为募投项目的时代沃顿新建项目建设拟于

2016 年-2019 年分别投入 1,000 万元，10,000 万元，10,000 万元和 5,000 万元。

南方汇通合并口径的 2015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2 亿元，2016

年半年报合并口径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 亿元，因此基本能够覆盖股权对

价和新建项目投资的现金支付，不会导致南方汇通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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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 年半年报，南方汇通资产负债率为 35.46%，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南方汇通出现较大的财务风险。 

4、根据盈利预测，本次交易完成后，南方汇通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将增加约 2,300 万元。每股收益增加 0.05 元，较南方汇通 2015 年实现的 0.20

元的每股收益增加 25%。 

修改后的方案由于减少了新增股份对于每股收益的摊薄，因此对于南方汇通

每股收益的增厚更加显著。 

5、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时代沃顿管理团队的持股问题，理顺时代沃

顿的股权结构，为南方汇通未来的资本运作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本次交易做出

了转让对价分五期支付的安排，并对交易对方做出了任职期限及竞业禁止的要

求，能有效的防范免核心人才流失的风险。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完成后，南方汇通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南方汇通出

现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 

3、本次调整后的交易不会导致南方汇通出现较大的财务风险，有利于提升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 

4、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时代沃顿管理团队的持股问题，理顺时代沃

顿的股权结构，为南方汇通未来的资本运作奠定良好基础。同时，本次交易已做

出安排，避免出现核心人才流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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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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